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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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黃國修
電話：(02)2343-1405
傳真：(02)2304-74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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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本局新竹分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6月26日
發文字號：防檢四字第10714092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-1071409270-a1

主旨：檢送歐盟對於種植用油棕（Elaeis guineensis）植株之輸入檢
疫規定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德國國內及國際植物健康組織（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

International Plant Health）107年6月19日電子郵件辦理。
二、我國產種植用油棕植株輸往歐盟時應檢附輸出植物檢疫證明

書，另其莖基部直徑超過5公分者，應符合歐盟2007/365/E
C規定（如附件）有關椰子大象鼻蟲（Rhynchophorus ferrugineus
）之相關管制措施，輸出前已於符合下列條件之生產圃場種
滿1年，並加註相關事項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：

(一)生產圃場為本局轄區分局完成登錄並接受監督者。
(二)種植處所須具有物理防護措施可防止前揭有害生物進入，

或採行適當防治措施。
(三)種植期間每3個月及輸出前，須經轄區分局檢疫確認未罹

染前述有害生物且無危害徵狀。

正本：本局基隆分局、本局新竹分局、本局臺中分局、本局高雄分局
副本：本局植物檢疫組 2018-06-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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